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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市推进劳动关系 

协调工作进社区工作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吉林市推进劳动关系协调工作进社区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积极、规范、有序地完成推进工作，按照国家、省统一部署和要求，依据工作方案制定本细则。 
第二章 实施范围和对象 
第二条 范围和对象 
1．实施范围。全市所属各街、镇（乡）和社区。 
2．实施对象。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种经济类型的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及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成立县（市）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市）区主要领导担任，成员由劳动、经委（企业家协会）、工会组成。办公室设在劳动保障部门，具体负责推进工作。 
第四条　成立街、镇（乡）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街、镇（乡）主要领导担任，成员由各有关部门组成，办公室设在劳动保障事务所或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具体负责推进工作。 
第五条 街、镇（乡）劳动保障事务所和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在街、镇（乡）党委、政府直接领导下和上级劳动保障部门的业务指导下开展推进工作。 
劳动关系协调职能进社区，载体是各街、镇（乡）和社区，各街镇（乡）主要领导是推进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四章 机构建设与职能 
第六条　组建街、镇（乡）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以下简称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员会成员由劳动保障事务所、工会组织、用人单位代表三方组成，办公室设在街、镇（乡）劳动保障事务所。 
第七条 协调委员会主要职能是，协调本辖区内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社区劳动关系协调小组日常工作。 
第八条 组建社区劳动关系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协调小组），协调小组成员由专职劳动关系协调员、工会代表、用人单位代表组成，办公室设在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站。由专职劳动关系协调员负责日常工作。 
第九条 协调小组主要职能是，调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预防劳动纠纷，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第十条 协调小组要结合实际制定工作职责、劳动争议调解程序办法，要建立调解工作台帐、劳动合同签订台帐、劳动用工备案台帐等。 
第五章 劳动关系协调员工作职责 
第十一条 负责建立劳动关系基础台帐，全面掌握辖区用人单位的基本信息，具体内容包括：单位名称、经济类型、行业类别、职工人数、离退休人数、劳动合同签订、集体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费缴纳、工资支付及招工信息等涉及劳动保障的相关内容。 
第十二条 负责宣传国家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依法对各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引导用人单位增强法律意识，严格执行劳动法，帮助劳动者主动运用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十三条 负责督促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指导企业与企业工会签订集体合同。 
第十四条 负责督促用人单位办理劳动用工备案；负责监督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签订、执行情况，督促指导用人单位建立完善劳动合同管理等规章制度。 
第十五条 反映、传递人民群众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检举、控告；反映人民群众对贯彻实施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建议、意见和要求。 
第十六条 协助兼职劳动保障监察员和上级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做好案件调查、证据收集等案件处罚的基础性工作。 
第六章 工作程序及内容 
第一节 信息采集及处理 
第十七条 社区劳动关系协调员，要逐一调查本辖区内用人单位基本情况，并按照所采集信息类别，分别记入劳动保障各类台帐，录入软件系统。 
第十八条 街、镇（乡）劳动关系协调员根据社区上报的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记入街、镇（乡）劳动保障各类台帐，适时掌握辖区内用人单位等基本情况。 
第二节 劳动关系调解 
第十九条 社区协调小组在调解劳动争议时，可采用口头调解和书面调解两种方式，并以口头调解为主，做到方式简单、处理及时、权责明确，当日事、当日毕。对于不能口头和当日调解的争议，则采用书面调解方式解决。 
口头调解也要做好记录，记入劳动争议调解台帐。 
第二十条 书面调解应填写《劳动争议调解书》，社区协调小组自接到劳动争议调解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做出《受理申请决定书》或《不受理申请决定书》，并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社区协调小组自做出《受理申请决定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召开争议双方当事人参加的调解会议进行调解。 
第二十一条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调解协议书一式三份，争议双方当事人、社区协调小组各一份，双方当事人应自觉履行。 
第二十二条 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作记录，并在调解意见书上说明情况，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调解意见书一式三份，争议双方当事人、协调小组各一份。 
第二十三条 社区协调小组调解劳动争议，自当事人申请调解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结束，到期未结束的，视为调解不成，并指导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二十四条 社区协调小组要做好调解的登记、归档管理等工作。街、镇（乡）劳动关系三方协调委员会负责指导协调小组开展工作。 
第七章 监察与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要积极配合推进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发挥职能作用，确保推进工作顺利进行。 
第二十六条 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推进工作中用人单位未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未到劳动保障部门办理劳动用工备案等违法行为，要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七条 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推进工作中用人单位无理阻挠劳动保障监察员监督检查、隐瞒违法事实真相、拒绝提供有关资料等违法行为，要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八条 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办理2008年工资手册时，应按《吉林省劳动用工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要求用人单位提供办理劳动用工备案信息。 
第二十九条 劳动保障、工会、经委（企业家协会）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全力推进此项工作。 
第八章 考核内容及标准 
第三十条 市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将于10月中旬组成联合检查组，对推进工作进行全面验收，具体内容包括各种台帐建立情况、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用工备案情况、争议调解情况和劳动监察处罚等情况。 
第三十一条 社区协调小组建立率达到100%，协调小组办公有地点，工作有职责，调解有程序办法，有劳动关系调解台帐。 
第三十二条 推进工作结束时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50%，企业用工备案率达到90%，街、镇（乡）和社区各类劳动保障台帐达标率达到70%。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细则》由吉林市推进劳动关系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